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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应当制作听证笔录，并

根据笔录依五十七条作出决

定。

法制审核

有下列情形之一，

应当进行法制审核：

①涉及重大公共利

益的；②直接关系

当事人或者第三人

重大权益，经过听

证程序的；③案件

情况疑难复杂、涉

及多个法律关系的；

④法律、法规规定

应当进行法制审核

的其他情形。

负责人集体

讨论

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

法行为给予

行政处罚。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依法受理

的拒不履行，又不提起诉讼或复议。

行政处罚决定书

立案日起九十日内，经本机

批准可延长三十日，特殊情

况报上一级确定合理期限。

不予

处罚

决定

书

送达

宣告后当场交付

或七日内送达，

并告知救济途径。

执行

当事人15日内到指定

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

付系统缴纳罚款，事

后难以执行及100元
以下可当场收缴。

结案

制作结案报告，经

农业行政处罚机关

负责人批准后结案

立卷归档。

 不属管辖

移送其他行政机关

处理。

拟作较大数额罚款、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降低资质等

级、吊销许可证件、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和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以

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适用听证程序的情形。

应当处罚

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不予处罚

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违法行为超过追

诉时效的；当事人没有主观过错的；违

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等情形，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

可以不予处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撤销立案

不符合立案条件的。

行政处罚机关认为

可以结案的其他情形。

涉嫌犯罪

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告知当事人5日内

提出听证。

放弃听证的。

举行听证7日前送达

听证会通知书，举行

听证会。

送达当事人并告知拟作处

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

依据、3日内提出陈述申辩。

听取当事人的

陈述申辩。

放弃陈述申辩的。

案源登记
3个工作日

内进行案

源登记，

确定案件

承办机构

或科室

普通程序

及时审查

立案，报

批立案审

批表（7日
内，特殊

情况经批

准延长7日）

调查取证

向当事人出

示执法证，

并制作询问

笔录、勘验

检查笔录、

抽样取证凭

证、证据先

行登记保存

清单、查封

扣押决定书

清单等，全

程音像记录。

 

制作案件处

理意见书

根据认定的

违法事实和

法律依据制

作案件处理

意见书，报

领导审查。

 
鉴定意见书或者检验报

告

简易程序
违法事实确

凿，有法定

依据的，对

公民处200
元以下，对

法人或其他

组织处3000
元以下罚款

或者警告的

行政处罚。

 出示执法

证，查清

违法事实，

收集保存

证据，告

知违法事

实和处罚

依据，听

取陈述申

辩、全程

影像记录。

  
当场填写

预定格式

的处罚决

定书并当

场交付当

事人，同

时报所属

行政机关

备案

受理案件

主要来源于投诉、举报、

检查、移送、交办等

调 查 、

检 查 、

取 证 必

须 二 人

或 二 人

以上


